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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已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

届满。鉴于公司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确保监事会相关工作的连续
性及稳定性，公司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延期，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

现为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拟选举产
生新一届监事会。公司现将第六届监事会组成、监事选举方式、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
举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监事会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将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2 名，

股东代表监事 3 名，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二、监事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代表监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股东

代表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股东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
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一）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3%以上的股东，可向第五

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
本次拟选股东代表监事人数。

（二）职工代表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程序
1、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上述推荐时间截止后，公司将不再接受监事候选人
的推荐。

2、在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第
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名单，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候
选人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以及符合任职资格，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监事职责。

4、在新一届监事会成员就任前，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仍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
行职责。

五、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为自然人，并且需具有与担任监事

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 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 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能担任公司监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

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
7、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

满；
8、公司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

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9、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10、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11、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意见；
12、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3、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文件的说明
（一）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监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格式见附件 1）；
2、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3、监事候选人的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4、监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原件，格式见附件 2）；
5、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自然人股东，则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提供其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3、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4、本公告发布之日的持股凭证。
（三）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
1、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 推荐人必须在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 2024 年 5 月 17 日 17：00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邮

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1、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2、联系人：秦庆
3、联系电话 / 传真：0898-88710266
4、联系邮箱：qinqing@hnruize.com
5、邮政编码：572000
6、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 53 号君和君泰一期 1D 幢和悦楼 6 层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日
附件 1：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信息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类
别 股东代表监事

被推荐人信息
姓名 性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是否符合公司 2024-033号公告所载任职条件：□是 □否
简历（包括但不限于
学历、职称、详细工作
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包括但不
限于与公司、 公司实
际控制人、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是否持有
公司股份、 是否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是否为
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
的说明）
推荐人（签字 /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本人 承诺如下：
一、 本人同意被提名为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二、 本人承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对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
三、 本人承诺向公司报送的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且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 本人承诺对公司披露或公示的所有与本人相关的信息进行核对， 如发现披露或公示

内容存在错误或遗漏的，保证及时告知公司予以更正；
五、 本人当选公司监事后，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履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义务。
承诺人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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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已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

届满。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确保董事会相关工作的连续
性及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延期，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

现为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拟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 公司现将第六届董事会组成、董事选举方式、
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拟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非独

立董事 6 名，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
任，但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二、董事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实行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
分开选举的原则，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
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3%以上的股东，有

权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
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2、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1%以上的股东，有

权向第五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
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程序
1、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上述推荐时间截止后，公司将不再接受董事候选人
的推荐。

2、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提名委员会提交的合格董事候选人召开董事会，确定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名单，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候
选人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以及符合任职资格，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应
依法做出相关声明。

5、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
料（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报送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备案，经其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在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就任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仍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
行职责。

五、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为自然人，并且需具有与担任董事

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董事职责。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能担任公司董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

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
7、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

满；
8、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9、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10、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意见；
11、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2、国家公务员或担任公司董事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的；
13、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等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最多在 3 家境内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

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公司独立董事除具备上述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外，还必须满足下列条
件：

1、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2、具有五年以上法律、会计、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3、具备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4、独立董事在被提名前，原则上应当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尚未取得的，应当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

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5、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应当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

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
称、博士学位；

6、《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7、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1）在本公司或者本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指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子女的配偶、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2）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3）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4）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5）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
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6）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的人员，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7）最近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8）最近十二个月内，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存在其他影响其独立性情

形的人员。
（9）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有独立性的其他人员。
前款第（4）项、第（5）项及第（6）项中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不包括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的附属企业。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文件的说明
（一）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董事候选人推荐表（原件，格式见附件 1）；
2、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3、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

人，则需提供独立董事培训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4、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原件，格式见附件 2）；
5、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自然人股东，则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提供其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3、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4、持有公司股份及数量的说明文件。
（三）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方式
1、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 推荐人必须在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 2024 年 5 月 17 日 17：00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邮

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1、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2、联系人：秦庆
3、联系电话 / 传真：0898-88710266
4、联系邮箱：qinqing@hnruize.com
5、邮政编码：572000
6、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 53 号君和君泰一期 1D 幢和悦楼 6 层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日
附件 1：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信息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类
别 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被推荐人信息
姓名 性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是否符合公司 2024-032号公告所载任职条件：□是 □否
是否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是 □否
简历（包括但不限于
学历、职称、详细工作
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包括但不
限于与公司、 公司实
际控制人、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是否持有
公司股份、 是否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是否为
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
的说明）
推荐人（签字 /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本人 承诺如下：
一、 本人同意被提名为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二、 本人承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对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
三、 本人承诺向公司报送的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且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 本人承诺对公司披露或公示的所有与本人相关的信息进行核对， 如发现披露或公示

内容存在错误或遗漏的，保证及时告知公司予以更正；
五、 本人当选公司董事后，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履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义务。
承诺人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1289� � � � � � � �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4-031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4 年 4 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
6,587,037 兆瓦时，较 2023 年同期同比下降 12.26%。 其中，风电发电量下降 19.39%，火电发电量
下降 7.28%，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 196.10%。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本公司 2024 年累计
完成发电量 27,812,286 兆瓦时，较 2023 年同期同比增长 2.59%。 其中，风电发电量下降 4.45%，
火电发电量增长 6.73%，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 222.22%。

2024 年 4 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2024 年 4 月
发电量（兆瓦
时）

2023 年 4 月
发电量（兆瓦
时）

4 月同比
变 化 率
（%）

2024 年累计发
电量（兆瓦时）

2023 年累计发
电量（兆瓦时）

年 累 计 发
电 量 同 比
变化率（%）

风电业务 5,275,812 6,544,833 -19.39 22,306,744 23,345,050 -4.45
其中：黑龙江 279,179 315,184 -11.42 1,161,556 1,306,588 -11.10
吉林 209,190 210,685 -0.71 811,339 798,022 1.67
辽宁 321,446 431,972 -25.59 1,252,690 1,435,406 -12.73
内蒙古 590,734 780,367 -24.30 2,477,532 2,780,006 -10.88
江苏陆上 167,860 297,986 -43.67 899,663 978,494 -8.06
江苏海上 410,364 571,075 -28.14 2,244,242 2,044,442 9.77
浙江 26,888 31,844 -15.57 122,775 127,937 -4.03
福建 168,914 179,880 -6.10 1,061,554 1,216,293 -12.72
海南 4,693 6,345 -26.04 39,512 46,152 -14.39
甘肃 307,431 362,001 -15.07 1,006,971 1,097,034 -8.21
新疆 334,155 424,832 -21.34 1,213,226 1,380,980 -12.15
河北 304,040 439,870 -30.88 1,348,739 1,627,398 -17.12
云南 449,187 391,391 14.77 1,689,992 1,466,361 15.25
安徽 137,475 226,606 -39.33 599,619 709,064 -15.44

山东 140,957 191,565 -26.42 588,675 616,341 -4.49
天津 122,619 126,330 -2.94 386,237 399,362 -3.29
山西 224,770 330,093 -31.91 984,805 1,091,673 -9.79
宁夏 137,560 165,142 -16.70 535,964 521,651 2.74
贵州 158,168 173,646 -8.91 763,849 591,703 29.09
陕西 165,579 159,140 4.05 568,172 622,577 -8.74
西藏 1,547 1,443 7.18 7,159 6,384 12.14
重庆 61,172 77,204 -20.77 187,938 196,706 -4.46
上海 6,384 12,316 -48.17 43,139 44,076 -2.13
广东 30,865 31,318 -1.45 126,281 118,650 6.43
湖南 49,776 84,234 -40.91 217,405 263,707 -17.56
广西 233,944 248,712 -5.94 1,048,969 864,481 21.34
江西 42,679 49,273 -13.38 151,806 158,837 -4.43
湖北 17,405 27,207 -36.03 66,326 80,024 -17.12
青海 25,488 35,682 -28.57 89,711 105,229 -14.75
河南 40,428 73,553 -45.04 189,558 217,987 -13.04
加拿大 25,557 24,867 2.77 100,327 105,270 -4.70
南非 61,750 47,182 30.88 243,869 254,539 -4.19
乌克兰 17,609 15,889 10.82 77,145 71,676 7.63
火电业务 701,871 756,953 -7.28 3,283,128 3,076,133 6.73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609,354 205,797 196.10 2,222,413 689,713 222.22
总计 6,587,037 7,507,583 -12.26 27,812,286 27,110,896 2.59

注：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
皆因整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
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
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1202� � � �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4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4 年 5 月 1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0 日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 2024 年 5 月 10 日下
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灶物流中心金泰路 1 号办公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雷琦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85,578,0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557%（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回购股份数， 下同）； 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共 4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85,578,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5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 1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1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嘉源萧一峰（广州）联营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 1.00� � 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2.00� � 关于《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3.00� � 关于《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4.00� � 关于公司《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5.00� � 关于公司《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6.00� � 关于调整 2024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7.00� � 关于 2024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8.00� � 关于 2024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9.00� �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10.01�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24 年 4 月修订）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10.02�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4 年 4 月修订）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10.03� �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 11.00� � 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 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嘉源萧一峰（广州）联营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赵华阳、张宇。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嘉源萧一峰（广州）联营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1202� � � � �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5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签订合作协议书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炬申陆港联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疆炬申”）于近日与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就投资建设“新疆炬申
陆港联运有限公司陆路港二期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陆路港二期项目”）签订了《合作协
议书》，本项目拟投资人民币 1 亿元，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名称：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主体类型：地方政府机构
3、关联关系：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

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新疆炬申陆港联运有限公司
为加快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本着保护环境、科学协调发展

的原则，就新疆炬申陆港联运有限公司陆路港二期项目达成如下协议：
1、本项目乙方拟投资 1 亿元。
2、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3 个封闭式仓库，配套购买叉车、吊车等机械设备。
3、甲、乙双方共同成立相关项目筹备小组，负责项目立项及其他筹备工作。
4、甲方指定相关部门具体配合乙方进行项目运作，做好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
5、乙方在甲方所在地进行投资建设，甲方协调工商、税务、国土等部门协助乙方办理项目

建设相关手续。
6、甲方协助乙方协调市监、规划、国土、水利、环保、质检等部门，帮助乙方协调解决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7、乙方项目建设必须符合国家及有关部门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和甲方总体规划发

展要求。
8、乙方项目享受国家、区、州以及开发区颁布的相关优惠政策。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积极拓展主营业务。 作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目前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形成煤炭、煤电、硅基、铝基新材料、煤化工等六
大产业齐头并进的良好产业局面。产业的不断发展，加大了煤炭、铝基、硅基等产业对于物流仓
储服务的需求，本项目的建设，能进一步完善相关产业的物流及交易服务能力，解决作业空间
受限等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将铁路专用线和仓库进出库等作业进行分区分类实施，推动物流服
务集约化发展、提高作业效率。

本次项目投资及合作协议书的签订， 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

（二）存在的风险
1、协议履行期间，存在法律、法规、政策、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同时还

可能面临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影响因素所带来的风险等。 本次项目投入建设后， 受宏观经
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如未能按期建设完成、未能达到预期收益
的风险。

2、本次投资建设将会增加公司资金需求，公司将根据投资进度统筹资金安排，合理确定资
金来源和支付安排等，以保证该项目顺利实施。

3、本协议中提及的投资金额、投资计划等是基于目前情况结合市场环境拟定的初步规划，
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建设项目
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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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5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在公司以现
场与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5 人，实际到会董事 5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5 月 1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5 月 1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616� � � � � �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9
债券代码：128105� � � � � � � �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审计部负责人吴燕红女士因工作调整
原因，将不再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职务。

为确保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邱美艳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附：邱美艳女士个人简历
邱美艳，女，1977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专学

历。 近五年曾任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 管理部副经理、长青热能科技（中山）
有限公司总部财务部经理。 2024 年 5 月入职公司。

邱美艳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条
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616� � � � � �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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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为更好地实现公司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管理，优化业务管理流程，构建适应
公司战略发展的组织体系，提升公司科学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
董事会同时授权经营管理层和人事部门负责组织架构调整后的具体实施等相关事宜。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调整，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
响，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附件：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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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 2024 年 5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
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菁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5 月 1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24-047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第四届监事会三年任期即将届
满，为保证监事会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经参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同意选举孟君先生
作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为三分之一。 孟君先生将与
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
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三年。

备查文件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附件：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孟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 年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公司提炼车间设备

员、工艺质量员，成品 I 车间主任、质量管理部专员、提炼事业部工艺质量工程师、提炼Ⅳ车间
主任；2021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2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提炼 I 车间主任；2023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工会副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孟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孟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不曾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所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868� � � � � � � �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24-048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05 月 15 日（星期三）15:00-16: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05 月 15 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elmvx4BkNq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

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04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4 年 05 月 15 日（星期三）15:00-16:00 在“价值在
线”（www.ir-online.cn）举办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05 月 15 日（星期三）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赖潭平
独立董事：张信任
财务总监：鲍忠寿
董事、董事会秘书：黄楷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 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05 月 15 日（星期三）15:00-16:00 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elmvx4BkNq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05 月 15 日前进行
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四、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黄楷
电话：0599-2827451
传真：0599-2827565
邮箱： lkshdm@pclifecome.com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 � � � �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24-048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4 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14:30-16:00
●召开地点：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网络平台
●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预征集投资者提问的相关安排： 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17:30 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向本公司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国九条”精神，积极响应证监会关于投资者宣传保护相关要求，根据湖

北省上市公司协会《关于举办“提质增效重回报”主题 2024 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的通知》统一部署，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将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14:30-16:00 参加由湖北证监局指导、湖北上市公司协会主办、
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承办的“提质增效重回报”—2024 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以下简称“本次活动”），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 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14:30-16:00
2.召开地点：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网络平台
3.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二、公司出席活动的人员

董事长：卞平官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王凤琴女士
财务总监：廖辞云先生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1. 投资者可在 2024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14:30-16:00 登录“全景路演”（https://rs.p5w.

net/）网络平台，在线参与本次活动。 公司将在本次活动中对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欢迎
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2.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17:30 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
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向本公司提出您希望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17-8868081
联系邮箱：hbyh@hbyihua.cn
五、其他事项
本次活动结束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网络平台查看本次活动情

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